
食品測試的認可

香港認可處



他們是可以
接受嗎?

認可機構
-提供保證

他們是有能力?

測試，驗證，檢查

認可






Start



認 可 服 務

17間

認 證 機 構

香 港 實 驗 所
認 可 計 劃
(HOKLAS)
1985年5月

香 港 認 可 處
 (HKAS)

香 港 認 證 機 構
認 可 計 劃
(HKCAS)

1985年11月

170間
實 驗 所

香 港 檢 驗 機 構
認 可 計 劃
(HKIAS)

1999年12月

20間
檢 驗 機 構



認 可 處 的 主 要 宗 旨 和 目 標 為

提 升 認 證 機 構 、 檢 驗 機 構 及 實 驗 所
 的 運 作 水 平

向 有 能 力 而 又 符 合 國 際 標 准 的 認 證
 機 構 、 檢 驗 機 構 和 測 試 及 校 正 實 驗
 所 予 以 正 式 承 認

推 動 各 界 接 納 由 認 可 認 證 機 構 、 檢
 驗 機 構 及 實 驗 所 發 出 的 資 料 、 結 果
 、 報 告 及 證 書

與 海 外 認 可 機 構 訂 立 相 互 承 認 協 議
 免 除 重 複 測 試 、 校 正 、 認 證 及 檢 驗
 的 需 要 ， 減 少 投 入 經 濟 資 源 ， 從 而
 節 省 成 本 和 促 進 跨 境 自 由 貿 易



香 港 認 可 處 的 評 審 特 色

自願參與

基於國際標準

嚴格的評審和監察

國際認可

獨立和公正

提升實驗室、認證機構和檢驗機構的從
 業人員的水準的有效機制



評 審 員
 (>400)

香 港 認 可 處 的 架 構

認 可 諮 詢
委 員 會(18)

認 證 機 構 檢 驗 機 構實 驗 所

專案小組(16)

工作小組(18)

食品工作小組

認 可 處
執 行 機 關



服 務 範 圍
香 港 實 驗 所 認 可 計 劃 (HOKLAS)
•

 
建築材料

•
 

校正服務
•

 
環境測試

•
 

醫務化驗
•

 
玩具及兒童產品

•
 

化學測試
•

 
物理力學測試

•
 

食品
•

 
電器及電子產品

•
 

中藥
•

 
紡織品和服裝

•
 

科學鑑證
•

 
雜項

•
 

能力驗證
•

 
標準物質生產者



受認可的食品驗試包括:

成分分析(水分、灰分、蛋白質、油脂、纖維、糖、脂

 肪酸、膽固醇、 鹽)
汙染物

金屬

農藥殘留

獸藥殘留

防腐劑

甜味劑

激素

乳化劑及穩定劑

著色料

微生物測試

基因改造食物

食品容器毒性



認 可 流 程 圖

發 給 認 可 資 格

評 審 結 果

糾正措

 
施

到機構進行實地評審

向機構提供初步意見

遞交申請書

監察



國 際 認 可

•63個經濟體的79認可機構
 

(Feb 2011)
•通過ILAC, IAF, APLAC, PAC及EA相

 互承認協議

•覆蓋測試，校準，醫療測試，檢驗，
 品質管制體系

•HKAS的認可資格，得到國際承認



UNITED KINGDOM
英國UKAS

BELGIUM
比利時 B E L A C

DENMARK
丹 麥 D A N A K

FINLAND
芬蘭

 

FINAS
FRANCE
法國 C O F R A C

IRELAND
愛 爾 蘭 I N A B

ITALYACCREDIA
義 大 利 C O P A

SPAIN
西 班 牙 E N A C

NORWAY
挪 威 N A

SWEDEN
瑞典 S W E D A C

CZECH REPUBLIC 
捷克共和國CAI

ISRAEL
以色列 I S R A C

BRAZILCGCRE/
巴西 I N M E T R O

INDIA NABCB
印 度 N A B L

AUSTRALIA
澳大利亞NATA

CHINA, PRC
中華人民共和國

 
CNAS

SINGAPORE
新 加 坡 S A C

USAASCLD/LAB
美國 A C L A S S

A2LA, IAS, L-A-B
IAS, NVLAP, PJLA

VIETNAM
越 南 B O A

CHINESE TAIPEI
中華臺北 T A F

NEW ZEALAND
新 西 蘭 I A N Z

HONG KONG
香 港 H K A S

INDONESIA
印 尼 K A N

THAILANDONAC
泰 國 D S S

DMSc

JAPAN JAB
日本 I A J a p a n

VLAC
MALAYSIA
馬來西亞 D S M

PORTUGAL
葡 萄 牙 I P A C

AUSTRIA
奧 地 利 b m w f j

SLOVAKIA
斯洛伐克

 

SNAS

ARGENTINA
阿 根 廷 O A A

EGYPT
埃 及 E G A C

POLAND
波 蘭 P C A

AUSTRALASIA
澳亞 J A S - A N Z

ESTONIA
愛沙尼亞 E A K

MEXICO
墨 西 哥 E M A

SOUTH AFRICA
南 非 S A N A S

NETHERLANDS
荷 蘭 R v A

SWITZERLAND
瑞 士 S A S

CANADA
加 拿 大 S C C

CALA

REP. OF KOREA 
大韓民國

KOLAS

TUNISIA
突尼斯 T U N A C

TURKEY
土耳其TURKAK

GREECE
希 臘 E S Y D

CUBA
古 巴 O N A R C

ROMANIA
羅馬尼亞RENAR

COSTA RICA
哥斯大黎加ECA

跨美
區域集團
Regional

Group
Inter-America

GUATEMALA
瓜地馬拉 O G A

ILAC/IAF互認協議 (MRA)

PHILIPPINES
菲 律 賓 P A O

UNITED ARAB 
EMIRATES
阿拉伯聯合酋

 
長國DAC

LITHUANIA
立陶宛

 
LALATVIA

拉脫維亞

 
LATAK

PAKISTAN
巴基斯坦

 

PNAC

SLOVENIA
斯洛文尼亞SA

亞太
區域集團
Regional

Group
Asia-Pacific

GERMANY
德 國 D A k k S

HUNGARY
匈 牙 利

 

N A T

CROATIA
克羅地亞

 

HAA

RUSSIAN 
FEDERATION
俄羅斯聯邦

ACC Analitica

歐洲
區域集團

 
Regional

Group
Europe



本港認可食品實驗所數目

• 4  間政府
• 17 間私營



實驗所認可技術準則

•實驗所認可計劃003 (HOKLAS 003)

•實驗所認可計劃技術準則的基礎
 

-
 

ISO/IEC 
17025 : 2005 <測試及校正實驗所能力的通

 用規定>



實驗所認可技術準則

5.4.2
 
方法的選擇

倘若客戶沒有指定使用的方法，實驗所須
 選用合適的方法；該等方法必須在國際、
 區域或國家標準內發表，或由聲譽卓著的
 技術機構公布，或刊載於有關的科學文章
 或期刊內，又或獲設備的製造商指定使用
 。倘若實驗所研發的方法或實驗所採用的
 方法適合作預定的用途並已獲確認，則亦
 可使用。客戶應獲通知選用的方法。



實驗所認可技術準則

5.4.4 非標準方法

倘若需要使用標準方法以外的方法，實驗
 所須與客戶訂定協議，內容包括詳細的客
 戶要求及測試及∕或校正的目的。所制定
 的方法必須先獲確認為有效，方可使用。



方法的確認

5.4.5
 
方法的確認

5.4.5.1
 

確認是指透過審查及提供客觀證
 據，證實方法符合指定用途的特定要求



方法的確認

5.4.5.2 實驗所須對非標準方法、實驗所
 設計∕研發的方法、在預定範圍以外使用
 的標準方法及標準方法的擴充和修訂，進
 行確認，以確定方法是否適合作預定的用
 途。確認工作必須因應指定應用項目或應
 用範疇的需要徹底進行。實驗所須記錄所
 得結果、確認的程序，以及方法是否適合
 作預定用途的聲明。



方法的確認

註1
 

確認可包括抽樣、處理和運送等的程
 序。



方法的確認

註2
 

實驗所應採用下述任何一項或多項技術以鑑
 定方法的表現：

—
 

利用參考標準器具或標準物質進行校正；

—
 

跟其他方法所得的結果進行比對；

—
 

實驗所之間的比對測試；

—
 

對影響結果的因素進行有系統的評估；

—
 

根據有關方法的理論原則的科學理解及實際
 經驗，評估結果的不確定度。



方法的確認

註3
 

經確認的非標準方法如有更改，實
 驗所應把更改所造成的影響記錄在案；如

 情況合適，應進行新的確認工作。



方法的確認

5.4.5.3 因應擬定用途進行確認所得的範
 圍和準確度（例如結果的不確定度、探測
 極限、方法的選擇性、線性、重複性及∕
 或複現性的差限、抵禦外來影響的穩健性
 及∕或對樣本∕測試物的基質造成的干預
 的交互靈敏度），必須符合客戶的需要。



方法的確認

註1
 

確認工作包括訂定有關規格、鑒定
 方法特點、檢查方法能否符合所需的規格

 ，以及說明方法有效性的聲明。

註2
 

在研發方法期間，實驗所應定期進
 行檢討，以確保可持續滿足客戶的需要。

 如規定有任何更改，以致制定的計劃須作
 修訂，應先獲批准及授權。



方法的確認

註3
 

確認工作通常須在成本、風險和技
 術可能性之間取得平衡。在很多情況下，

 由於欠缺資訊，範圍及不確定度（例如準
 確性、探測極限、選擇性、線性、重複性
 、複現性、穩健性及交互靈敏度等），只
 能以簡單方式提供有關數值。



謝 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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